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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篇 
 

主筆人：宣政大 

 

一、概說 

自筆者執筆法研所憲法試題分析迄今已經是第三年，仍舊要老調重談的是，無

論法研所或國家考試，憲法的時事性及新穎性，仍是考試的重點。舉例而言，

去年的司法官考試便以新聞自由、言論自由作為命題，而與釋字第 689 號解釋

具有高度關連。(註 1)此外，自著名實務見解相關之事實所改編之題目，如去

年司法官考出了民生別墅國家賠償案，似乎也成為了出題老師的最愛。(註 2)

是以，自法研所考題預測時事跟重點議題仍能有不少收穫。 

另外要注意的是，今年的法研所題目配分並非相當平均，以台大而言，就出現

了兩題各 25 分、一題 50 分的情形；而台北大學部分則是 30、40、30，此一不

平衡事實上有助於考生面對現行的律師司法官考試，畢竟現在的各科題目分數

少則 20 分，多則 80 分。考生對此尤應注意作答時間的分配，才能有效掌握高

分。筆者以下便以台大、政大及台北大學的法研所憲法題目，來探討今年律師

司法官出題的可能方向。 

二、考題概略掃瞄 

(一)台灣大學 

難易度事實上略高於去年，甚至略高於去年的律師、司法官考試。三小題

中，第一題與第二題分別有 25 分之配分。其中第一題屬於較為一般性之題

目，直接請考生評論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的合憲性；至於第二題則是時

事題，考了法務部函示表示警察於執法時得主張隱私權的合理性。而第三

題則以篇幅略長之事實，考驗考生對於國際公約在我國執行時可能受到之

批評，以及社維禁止當街乞討之合憲性。 

(二)政治大學 

今年政大的題目相較之下對政府體制問題較為偏愛，不過就政府體制的部

分事實上屬於較為簡易的申論題且在以前的考古題有類似的影子。(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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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權利的題目則考出了頗為困難的問題，包括了集會、言論自由(註 4)

以及在三月頗為熱門的預防性羈押議題，(註 5)皆有一定深度。 

(三)台北大學 

就台北大學的部分，也承襲著今年年初的時事，在第一題考了關於警察於

執法時得主張隱私權之合理性以及集會自由的相關問題；而第二題則是政

府體制的三小題問題，與政大的出題方向有些許的相呼應；至於第三題的

部分，則可說是第一題的深入版，要求考生從個人資料保護法的角度說明

我國人格權的保障範圍，屬於較為困難的問題。 

三、重要爭點 

(一)隱私權與人格權 

1.爭點說明 

反蒐證之依據，係 101 年 9 月 13 日法務部法檢字第 10104149290 號函，

其內容稱：「民眾向司法警察人員陳情、檢舉或接受行政事件調查時，得

否自行錄音乙節，因涉及承辦人員或其他在場人員之個人隱私權益，除

有當事人允諾或法律明文規定者外，其隱私權之保護與一般人並無二

致，是民眾於向司法警察人員陳情、檢舉或接受行政事件調查之場合自

行錄音錄影，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原則上應經在場人員之同意，始得為

之。」對於此一函示，輿論則多半採取不支持之看法。 

2.相關考題：台大第二題、台北大第一題、第三題 

3.答題關鍵 

(1)隱私權之憲法依據，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觀之，係自憲法 22 條概括基

本權下之人格權所衍生。就此，釋字第 603 號解釋已有概略說明：「隱

私權雖非憲法明文列舉之權利，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

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領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

資料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不可或缺之基本權利，而受憲法第二十

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參照），其中包含個人自主控制

其個人資料之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露其個人資料、及在

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露之決定權，並保障人

民對其個人資料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料記載錯誤之更正權。」

而釋字第 689 號解釋，則更是直指在公開場合亦得主張隱私權：「個人

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

露，其言行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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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現今資訊科技高度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便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

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露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

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

應享有依社會通念得不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

私人活動領域及個人資料自主，而受法律所保護。惟在公共場域中個

人所得主張不受此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理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

不僅其不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念認為合理

者。」關於隱私之合理期待判斷準則，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John Marshall 

Harlan 大法官於 1967 年 Katz v. United States 案之協同意見中認為必須

具備：1.個人必須顯現其對所主張之隱私有真正之主觀期待；以及 2.

該期待必須是社會認為屬客觀合理之期待(參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林

子儀、徐璧湖大法官部分協同及部分不同意見書)需要注意的是，隱私

權之特徵在於其不僅是得用以對抗國家，且可藉由國家之保護義務用

以對抗私人。 

(2)至於個人資料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料，多半應屬人格權之保障範圍，

根據該法第 2 條第一款則包含：自然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

病歷、醫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聯絡方式、財務

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該個人之資料。 

(3)警察於執法時遭到人民以攝錄器材拍攝，該拍攝資訊應可認為屬於前

述的個人資料，屬於隱私權、人格權的保護範圍。然而在此情形下，

警察對人民主張隱私權，是否合理？學說多半持否定見解。如有認為，

憲法的基本權條款，目的乃在藉由限制國家權力，以免使人民受侵害，

所以可主張基本權保障者，當然只限於人民，而不包括國家。(註 6)也

有認為，自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4 條觀之，警察的「身分」必須表明於

外，並無所謂隱私可言，且警察執行職務之言語、行為等，也已經逾

越個人資料保護法所稱個人的範圍，自始無隱私權的問題。(註 7)上述

見解皆有見地，本文則認為，倘自國家保護理論觀之，警察於執行公

權力時縱然得主張隱私權，然此一隱私權是否仍舊值得由憲法之力量

保障，著實有其問題。況且，人民側錄警察之執法，可認為屬於言論

自由的一部分，(註 8)就此而言，其重要性亦不下於警察之隱私。 

(4)高雄地院 101 年度雄秩字第 68 號裁定亦稱，「自基本權之保護對象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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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公法人履行公法任務，屬行使公權力，為公權力主體，而基本

權之價值係在體現自然人之自由及尊嚴之上，公法人履行公任務並無

法表彰此等自然人之人性尊嚴與自由發展，且容許公法人主張基本權

可能造成權利人及義務人「同一性」之混淆與破壞「行政一體性」，故

原則上公法人不能主張基本權，而僅在公法人履行公任務可被認為「受

特定基本權利保護之生活領域」或立於「準私人地位」時，得例外主

張基本權，是公務員對人民執行公務時，自身即為基本權拘束對象，

自不得對人民主張基本權。再者，縱公務員基於私人地位在公共場域

中，所得受隱私之保障，亦以得合理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不僅其

不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念認為合理者。」

亦可資參照。 

(二)預防性羈押的合憲性問題 

1.爭點說明 

所謂預防性羈押，係指以羈押之手段達成嚇阻甚至處罰之目的。(註 9)是

以，此一規範制度是否符合羈押之本質，是否過度侵害人民之人身自由

及正當法律程序，容有討論空間。 

2.相關題型：政大第四題 

3.答題關鍵 

(1)自羈押制度目的觀之：依司法院釋字 665 號解釋理由書：「刑事訴訟法

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

左列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行追訴、審判或執行者，得羈押之︰

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串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

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該項規定羈押之目的應

以保全刑事追訴、審判或執行程序為限。」換言之，羈押制度本身的

正當目的僅限於「保全刑事追訴、審判或執行程序為限」，當不及於「預

防犯罪」之目的，預防性羈押若僅以「預防再犯」作為立法目的，則

當然有可議之處。 

(2)預防性羈押係對人民人身自由之限制，並無疑義。然是否能夠通過比

例原則之檢驗？查現行制度仍有其他即時限制人身自由之制度，然無

須動用對於人民限制程度較嚴重之「羈押制度」，例如：行政執行法第

36、37 條規定「即時強制」，行政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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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得為即時強制。即行強制之方法，

包括了對於人之管束。況且，預防性羈押是否確實有效降低行為人再

犯酒駕行為之機率？或其效果是否遠勝於《行政執行法》第 36、37 條

規定「即時強制制度」或《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9 條規定「拘留一日」

之效果？仍值疑慮，因此，如無明顯實證數據，則預防性羈押之法律

效果不符必要性原則之要求。 

(3)至於正當程序部分，預防性羈押實有違無罪推定原則： 

A.依釋字 665 號解釋理由書：「無罪推定原則不僅禁止對未經判決有罪

確定之被告執行刑罰，亦禁止僅憑犯罪嫌疑就施予被告類似刑罰之

措施，倘以重大犯罪之嫌疑作為羈押之唯一要件，作為刑罰之預先

執行，亦可能違背無罪推定原則。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零一條第一

項第三款如僅以「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作為許可羈押之唯一要件，而不論是否犯罪嫌疑重

大，亦不考量有無逃亡或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或有無不得羈

押之情形，則該款規定即有牴觸無罪推定原則、武器平等原則或過

度限制刑事被告之充分防禦權而違反比例原則之虞。」換言之，釋

字 665 號解釋理由書明確確立「無罪推定原則」屬於憲法位階之法

律原則，該原則主要之目的在限制政府權力，如未經嚴謹之刑事程

序訴訟，即判定被告犯罪，有違「無罪推定原則」之要求。  

B.釋字 665 號解釋理由書尚稱：「惟查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零一條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一百零一條之二之規定，法官決定羈押被告之要件有

四：犯罪嫌疑重大，有法定之羈押事由，有羈押之必要（即非予羈

押，顯難進行追訴、審判或執行），無同法第一百十四條不得羈押被

告之情形。是被告縱符合同法第一百零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羈押事

由，法官仍須就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必要、有無不得羈押

之情形予以審酌，非謂一符合該款規定之羈押事由，即得予以羈押。」

換言之，有關於羈押制度目的本限定於「保全刑事追訴、審判或執

行程序」，縱使立法者制定預防性羈押制度，法院於裁定是否羈押

時，仍須考量羈押之四要件：「犯罪嫌疑重大，有法定之羈押事由，

有羈押之必要（即非予羈押，顯難進行追訴、審判或執行），無同法

第 114 條不得羈押被告之情形」，不得僅以酒測值超過標準值，即裁

定羈押。然而預防性羈押僅以「行為人酒測值超過標準值」為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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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而未經上開嚴謹之刑事程序訴訟，即對行為人裁定羈押作為

實質之懲罰效果，實有違「無罪推定原則」之要求。 

 

四、代結語—展望 2013 國家考試 

今年 4 月 26 日，司法院大法官做成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宣告都市更新條例第

十條第一項有關主管機關核准都市更新事業概要之程序規定，未設置適當組織以審

議都市更新事業概要，且未確保利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見之機會，

與憲法要求之正當行政程序不符。同條第二項有關申請核准都市更新事業概要時應

具備之同意比率之規定，不符憲法要求之正當行政程序。第十九條第三項前段規

定，並未要求主管機關應將該計畫相關資訊，對更新單元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分別為送達，且未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

利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見之陳述及論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錄，說明採納及

不採納之理由作成核定，連同已核定之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分別送達更新單元內各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

人，亦不符憲法要求之正當行政程序。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意

旨。都市更新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之一則分別為合憲及合憲性解

釋。大法官業已開始勇於面對高度社會爭議及時事，考生確實應該詳加注意。希望

讀者在今年的努力下，能夠一舉上榜，邁向更多未知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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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註 1：題目如下：A  報社總編輯為提高其報紙的閱報率，指示該報社文字記者甲報導一則假

新聞，影射某藝人乙有吸毒行為。報紙出刊後，引發其他傳媒爭相報導，並對乙交相

指責。乙不甘名譽受損，乃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以  A  報社及記者甲

為被告，向普通法院提出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訴訟。於訴訟審理中，A  報社及記者甲主

張渠等享有憲法上保障之新聞自由與言論自由，以為抗辯，請問： 
(一)新聞自由與言論自由之保障範圍有何不同？A  報社及記者甲得否同時主張新聞自

由與言論自由？(25 分) 
(二)普通法院得否審酌  A  報社及記者甲主張渠等享有新聞自由與言論自由之抗辯？A 
報社及記者甲之主張有無理由？(25 分) 
參考法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註 2：假設於民國  80  年初，甲欲開設牙科診所需安裝  X  光機，廠商安裝時察覺該診所內

之輻射背景值異常，於是通報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下稱「原能會」)。原能會派員至

現場檢查時發現該診所內有超過「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之游離輻射反應，並初步

判定輻射源應係建築用鋼筋；原能會認為，該會依據原能會組織條例雖為游離輻射事

務之主管機關，但並無採取命令或管制措施之法律依據，因而並未採取相關措施，亦

未告知甲及社區居民。民國  97  年  10  月間，媒體報導揭露上述情節，甲及社區居民

才知情，並認為原能會當初應主動告知房屋受輻射污染一事，並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

由於原能會未採取必要的處置，使他們  17  年來在不知情的情況下居住於遭輻射污染

之房屋，罹患癌症的機率遠較一般人高，身體健康受損害。甲及社區居民隨即於民國  98 
年  1  月向原能會請求國家賠償。請問： 
(一)甲及該社區居民得主張何項基本權利受損害？(15 分) 
(二)若當時相關法令確實未有原能會針對游離輻射得採取命令或管制措施之規定，則

原能會在本案中究竟有無採取相關措施之職務義務，因而得作為甲及該社區居民請求

國家賠償之依據？(20 分) 
(三)若原能會確實具有採取必要措施之職務義務，但原能會又主張其對於是否採取因

應措施擁有行政裁量權，試問其抗辯是否成立？(15  分) 

註 3：【93 年政大第三題】我國憲法本文和增修條文都有就特定機關成員的產生，由總統提

名，而由另一機關同意後任命的設計。請簡述在這些規定間有無不盡相同的制度意義，

從而行使同意權的程序也應有所區別？並簡單說明在現制下還有哪些機關是經此一方

式產生(誰提名誰，誰來同意)？(25%) 

註 4：【98 年台大轉學考第一題】 

註 5：馬英九總統認為，警察利用跟檢察官共享憲法規定的 24 個小時，至少有最多 24 個小

時 ， 可 以 讓 酒 駕 者 失 去 自 由 ，「 現 在 就 可 以 做 」。 引 自 網 路 新 聞 ，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301250358‐1.aspx  最後瀏覽日：2013 年 2 月 18
日 

註 6：吳景欽，〈隱私空間  執法者無主張權〉，蘋果日報論壇，2013 年 1 月 23 日。 

註 7：李建良，〈隱私與公務〉，《台灣法學雜誌》，第 218 期‐‐總編隨筆，2013 年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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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參見周宇修，〈保障警方執法  法務部矯枉過正〉，蘋果日報論壇，2013 年 1 月 22 日。 

註 9：謝國樑表示，若大幅降低酒測標準，且可對酒測超標者實施預防性羈押一到三天，應

可 大 幅 降 低 酒 駕 肇 事 比 例 。 全 文 網 址 :  酒 測 超標 擬 訂 預 防 性 羈 押   最 高 3 日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3/76872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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